靜宜大學教育學程遴選委員會設置辦法
96.10.3教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依據本校「靜宜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」第十條成立「靜宜大學教育學程遴選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
第二條 本會由教務長、師資培育中心主任、及各學系所主管組成之。教務長為主任委員，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為執行幹事。
第三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：
一、議決教育學程遴選事務流程。

二、訂定各系所分配名額、考試方式及筆試考試指定用書。

三、訂定口試、學業成績、筆試及審查等成績評分比例。
四、裁決遴選爭端及違規事項。
五、議決正備取名單。
六、其他教育學程遴選相關之事宜。
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至少乙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會議須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以多數決方式議決議案。
第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